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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七） 

 

致：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依法接受委托，担任河北先河环保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发行人”、“先河环保”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下称“本次发行上市”）的特聘专

项法律顾问，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提供法律服务并出具法律意见。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已经于2009年9月27日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

事务所关于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下称“《法律意见书》”）及《北京市中

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下称“《律师工作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中国证监会”）的相关反馈意见要求

和发行人提供的相关材料，本所分别于2010年3月15日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

事务所关于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下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于2010年4月26日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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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二）》（下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于2010年5月10日出具了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股票（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下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三）》”），于2010年5月24日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股）并

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下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于2010年7月12日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

书（五）》（下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于2010年7月21日出具了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股票（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六）》（下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六）》”）。 

根据本次发行上市的保荐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兴业证券”）转

述的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要求，本所律师就兴烨创投的实际控制人及兴业证券

及其员工和兴烨创投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关系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

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

充法律意见书（四）》、《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和《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的补充，并构成《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和《补充法律意见书（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法

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

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补充

法律意见书（五）》和《补充法律意见书（六）》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一致的

部分，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的简称、缩略语、术语，除特别说明外，与其在《法

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的含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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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在《法律意见书》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和假设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所必备的法定

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律师书

面许可，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或用途。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兴烨创投的实际控制人 

（一）兴烨创投的股权结构 

《律师工作报告》原披露的兴烨创投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00 20% 

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 4,000 20% 

上海怡达科技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000 20% 

福建凤竹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0 10% 

福建省东润投资有限公司 2,000 10% 

福建湖人队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2,000 10% 

上海晨光三美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2,000 10% 

合   计 20,000 100% 

经查，2010年6月，经兴烨创投股东会决议同意，福建湖人队体育用品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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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所持兴烨创投的股权全部转让给自然人丁加芳先生。该等股权转让完成

后，兴烨创投的股权结构变更至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00 20% 

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 4,000 20% 

上海怡达科技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000 20% 

福建凤竹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0 10% 

福建省东润投资有限公司 2,000 10% 

丁加芳 2,000 10% 

上海晨光三美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2,000 10% 

合   计 20,000 100%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表所所列的兴烨创投的股权结构未发生

变化。 

（二）兴烨创投股东的股权控制关系 

1.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控制关系图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大众公用”，股票代码：

600635）系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根据大众公用2009年年度报告，截至2009

年12月31日，大众公用的第一大股东为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无其他持股

在10%以上的股东，大众公用及其第一大股东的股权控制关系图如下： 

 

职工持股会 

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大众公用 

90%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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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控制关系图 

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宁波韵升”，股票代码：600366）系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根据宁波韵升2009年年度报告，截至2009年12月31日，宁波

韵升的第一大股东为韵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无其他持股在10%以上的股东，宁

波韵升的股权控制关系图如下： 

 

3.上海怡达科技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结构图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上海怡达科技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怡达投资”）及

其法人股东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公司章程，怡达投资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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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福建凤竹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控制关系图 

福建凤竹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凤竹纺织”，股票代码：600493）

系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根据凤竹纺织2009年年度报告，截至2009年12月31

日，凤竹纺织的第一大股东为福建凤竹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大股东为振龙实业公

司，无其他持股在10%以上的股东，凤竹纺织的股权控制关系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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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福建省东润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结构图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福建省东润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东润投资”）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和公司章程，东润投资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6.上海晨光三美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图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上海晨光三美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晨光投资”）及

其法人股东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公司章程，晨光投资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三）兴烨创投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经查，大众公用、宁波韵升和凤竹纺织的实际控制人不同；怡达投资、东润

投资和晨光投资的最终权益持有人均为自然人，且该等自然人不存在同时持有怡

达投资、东润投资和晨光投资中两家以上企业的权益的情况；兴烨创投的自然人

股东丁加芳未持有怡达投资、东润投资和晨光投资的权益。 

100%

20% 40% 40% 

陈湖雄 陈湖文 陈雪玲 

晨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晨光三美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15% 20% 25% 15% 25% 

陈锋 陈慧 陈强 陈澄清 李萍影 

福建省东润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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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凤竹纺织和东润投资系同一家族控制的企业（其合计持有兴烨创投20%

的股权），除此以外，兴烨创投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兴烨创投的章程规定，股东转让股权以满足如下条件为前提：某一单一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兴烨创投的股权比例不得超过20%。 

（四）关于兴烨创投董事会的组成 

兴烨创投的原章程规定，兴烨创投的董事会成员7人，出资额为4,000万元的

股东享有提名一名董事的权利，其余3名董事由投资顾问兴业证券提名。兴烨创

投的董事会成员原为7名，其中：由大众公用、宁波韵升、怡达投资提名的董事

各为1名，由凤竹纺织和东润投资联合提名的董事1名，由兴业证券提名的董事3

名。 

根据兴烨创投的说明及其提供的相关材料，兴烨创投于2010年8月16日召开

的股东会会议作出决议（决议的签字盖章手续正在办理之中），对公司章程作出

修订，并对董事会成员作出调整。兴烨创投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董事会

成员为5名，出资额为4,000万元的股东享有提名一名董事的权利，出资额为2,000

万元的股东享有两家联合提名一名董事的权利。前述兴烨创投的股东会会议根据

该等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同意原由兴业证券提名的3名董事辞去董事职务，选举

丁加芳和晨光投资联合提名1名董事候选人为董事。因而，兴烨创投的现任董事

会成员为5名，其中：大众公用、宁波韵升和怡达投资提名的董事各为1名，凤竹

纺织和东润投资联合提名的董事1名，丁加芳和晨光投资联合提名的董事1名。 

（五）兴烨创投无实际控制人 

综上，兴烨创投的股权结构较为分散，任一单一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控制

的股权比例不超过20%，依据其所持有股权享有的表决权不足以对兴烨创投的股

东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由任一单一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提名的董事及原由兴

业证券所提名的董事人数均不足董事会成员的半数。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兴烨

创投无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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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兴业证券及其员工和兴烨创投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关系 

（一）兴业证券为兴烨创投的投资顾问 

根据兴业证券与兴烨创投签署的《投资顾问协议》，兴业证券担任兴烨创投

的投资顾问，向兴烨创投收取投资顾问费。 

（二）兴烨创投的股东持有兴业证券股份的情况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兴烨创投的股东中，大众公用持

有兴业证券3,380万股股份，占兴业证券股份总数的1.745%；东润投资持有兴业

证券546万股股份，占兴业证券股份总数的0.2819%。 

（三）无其他利益关系 

根据兴业证券和兴烨创投分别出具的说明，兴业证券及其员工未直接或间接

持有兴烨创投的权益，兴业证券的员工（包括兴业证券推荐的担任兴烨创投董事

和监事的员工）未在兴烨创投领取薪酬或其他报酬，除兴业证券按《投资顾问协

议》的约定向兴烨创投收取投资顾问费外，兴业证券及其员工和兴烨创投不存在

其他利益关系。 

根据上述，本所律师认为，除兴业证券按约定向兴烨创投收取投资顾问费及

前述兴烨创投的部分股东持有兴业证券的股份外，兴业证券及其员工和兴烨创投

不存在其他利益关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无副本。 

（以下为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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